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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ipei Electrical Commercial Association

地址：104台北市松江路131號12樓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teca.org.tw    

T：886-2-25064871   F：886-2-25082034              e-mail: teca.org@msa.hinet.net
台北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 暨 社團法人臺灣音響發展協會

HI-END音響鑑定   申請鑑定書



	廠  牌
	型  號
	器材名稱

（以英文全名書寫）
	原廠地

生產地
	原廠地公開市售訂價(註明貨幣單位)
	數量
(只或對)
	備註

	
	
	
	
	
	
	請廠商確認商品屬於喇叭、擴大機、播放器、收音機或電源供應器，若欲申請之商品無法規類於前述5大項，則為不在HI-END音響商品排除檢驗鑑定範圍內，不得提出申請,以免無法通過被退。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註：品牌、型號、器材名稱須與型錄及進口報關資料相同，保證進口產品符合國內電壓。
※98年4月起啟用以下規定，申請時請注意並遵守。

(一) 產地：

1. 申請初審及invoice標示產地需為一致，如申請資料產地與invoice標示不同將不予通過。

2. 如產地有數國，應於初審時即標示各產地告知。

(二) 如申請數台喇叭組合為一套HI-END音響，則此一成套HI-END音響數量限制規定調整如下：

1. 假設3台喇叭為一套，則每年數量為12套。

2. 如餘喇叭數量不成套即不認定為hi-end音響，需待隔年補足成套後才可出貨。
應備證明文件及資料：□ 1、原廠產品型錄二份(請附原廠代理授權書)
□ 2、使用說明書二份

□ 3、原廠地公開市售定價二份(請附原廠的建議售價表)
□ 4、HI-END音響鑑定切結書
□ 5、每一申請機型會員酌收2,000元工本費，非會員酌收4,000元工本費
（註：以上證明文件申請公司需蓋公司大小章，於開會前七天送達公會，以便審查。）

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聯 絡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分機：        
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     
通訊地址：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請 日：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